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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法示范户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运农发〔2021〕97 号）文件要

求，现将《关于在全县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的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临猗县农业农村局 临猗县司法局

2021 年 11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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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全县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的
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“八五”普法规划部署，

充分发挥示范户在农村普法和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，促进

带动农民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, 营造良好的学法用法

氛围。现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围绕我县“十四五”时期农业农

村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任务、全面实施“八五”普法规划和加快推进

乡村人才振兴要求，广泛开展农村学法用法教育，大力培育农村

学法用法示范户，着力构建新发展时期农业农村普法工作机制、

有效畅通普法进村入户“最后一公里”,促进全县农民群众法治素

养明显提升，乡村法治环境明显改善，乡村治理能力明显增强，

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。

（二）目标任务。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自 2021 年

起组织实施，力争用 1 年时间，到 2022 年底实现所有行政村每

村有 1 户学法用法示范户。

二、基本条件和主要职责

（一）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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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拥护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，自觉

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；

2.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良好家风和家庭

美德，家庭成员无违纪违法行为，在群众中享有良好口碑和

声望；

3.家庭主要成员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、义务，熟悉与农

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宪法、民法典等公共法律知识，以及

乡村振兴促进法、农业法、畜牧法、渔业法、农村土地承包

法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、农业机械化促

进法、种子法等主要农业农村法律法规；

4.能够自觉运用法治的方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，依法维

护合法权益，带动本村及周边农民群众提高法治意识，帮助

指导解决法律问题；

5.积极投身法治宣传教育，协助并主动参与矛盾纠纷劝

导、化解工作，防止矛盾激化、纠纷升级，维护基层社会和

谐稳定。

（二）主要职责

1.带头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；认真学习宣传宪法、民法

典以及农业农村法律法规规章知识, 宣传党和国家全面推进乡

村振兴和支农惠农政策举措，弘扬法治精神，引导带动群众尊

法学法守法用法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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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积极参与中国农民丰收节、宪法进农村、放心农资下乡进

村等法治宣传活动，发现农资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、渔业、农机、

宅基地等涉农领域违法行为，及时向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举报、

提供线索；

3.深入了解、及时反映群众法律需求，主动参与矛盾纠纷预

防、排查、疏导、化解工作，引导教育群众理性表达利益诉求，

依法维护合法权益；

4.积极参与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和农村法治文化、法治教育

基地建设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结合民俗文化、乡土文化，

创作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作品；

5.积极参加农业农村、司法行政等有关部门组织的乡村治理、

法律业务等各类培训。

三、遴选认定

2022 年初，组织一次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认定工作。

（一）遴选范围

以行政村中的农户为主体，优先在“两委”干部、高素质

农民、人民调解员、法律明白人、网格员等所在户中选拔。

（二）认定程序

对照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基本条件，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

进行。

1.以行政村为单位，符合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基本条件的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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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自愿申报或者村民委员会组织推荐；

2.村民委员会确定初选对象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报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进行资格审查；

3.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查合格后，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定；

4.县级农业农村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对推荐的农户进行审查、

培育、考核，合格的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予以认定并向社

会公布；

5.县级农业农村、司法行政部门对认定的农村学法用法示

范户名单，分别逐级报市级和省级农业农村、司法行政部门

备案。

（三）登记授牌

对认定的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，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进行

登记造册、颁发标志牌。

标志牌样式由农业农村部统一规定，省农业农村厅统一制作。

四、培育方式

（一）集中培训。将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训纳入高素

质农民培育，融入“法律明白人”培育工程，运用法治讲堂、

田间课堂等多种方式，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培训，开展集中

培训不少于 16课时。

（二）线上教学。充分利用全国智慧普法平台、全国农

业科教云平台、崇农云讲堂、山西“12316”服务平台、山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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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服务网等网络培训平台，开设在线学法用法课程，提供

在线法律咨询服务。

（三）搭建平台。结合“一村一法律顾问”工作、民主法

治示范村创建、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建设等，充分利用农

村文化礼堂、法治文化长廊、农家书屋等基层综合性文化服

务中心和职业院校等具备法治普及功能的单位机构，依托农

业企业、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建设

农村法治教育基地，打造农民学法用法平台，更好地服务农

民学法用法。

（四）结对共建。各乡镇政府组织农业相关负责人采取

包区包片等方式，与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“结对子”，开展以

案释法、以案说法，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育指导和跟踪服务。

并组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普法志愿者等对示范户开展服

务对接，合力推进培育工作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考核管理。各乡镇政府要按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学

法用法示范户考核评价机制，开展具体考核评价工作，重点考

核评价示范户在尊法学法、普法宣传、遵纪守法、纠纷化解等

方面情况。坚持正向激励，积极在学法用法示范户中发展和培

养党员、村“两委”干部。

（二）监测评估。各乡镇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学法用法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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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培育工作的调研监测，及时掌握示范户的学法用法和示范带

动情况。要注重挖掘、宣传、推广示范典型，讲好农村学法用

法故事。要善于总结工作经验，探索推广一批可借鉴、可复制、

可操作的培育模式，及时向县农业农村局报送。

（三）考核奖惩。各乡镇政府要将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先

进典型列入各级普法先进表彰，提高示范户学法用法积极性。

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逐级报市农业农村局

审核后，撤销称号并收回标志牌：

1.示范户家庭成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；

2.侵犯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；

3.违反公序良俗、村规民约；

4.煽动、教唆他人违法犯罪；

5.其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情形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乡镇政府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

到中央部署要求上来，严格落实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

作，要依据县农业农村“十四”五规划和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全面部署推进，坚持面向农民、

深入农村，广泛开展农村学法用法教育，扎实推进农村学法用

法示范户培育工作落实落地。

（二）构建协作机制。各乡镇政府要积极配合县农业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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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县司法局工作，合力推进培育工作。要将培育农村学法用

法示范户工作与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、培养法律明白人等工作

有机结合，探索构建新发展时期农业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机制，畅

通普法进村入户“最后一公里”。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，避

免给村党组织增加不合理负担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推广。各乡镇政府要积极总结推广培育学法

用法示范户好经验好做法，培树先进典型，广泛宣传报道农村学

法用法示范户带动农民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、增强法治观念、

推进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等优秀典型和先进事迹，为建设法治乡村、

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

附件：1.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申报表

2.临猗县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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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申报表

户

主

姓名 性别 学历
一寸

免冠

照片

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
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

其 他

家庭成员

家庭住址 山西省 XX市 XX 县（市、区）XX乡（镇）XX 村

主要事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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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成员

何时何地

受过何种

奖励

村民委员会

推荐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

审查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级农业

农村、司法

行政部门

培育考核

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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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临猗县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名册

序号
示范户

（户主）
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政治面貌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

1

2

3

..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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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猗省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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